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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4年以上，毕业时间在2016年9月1日以前。

5.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6.具有与报考专业相关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7.党校学历不允许报考。

二、招生专业

请见《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附件1），仅招收英语语种考生。学习方式见专业目录。

三、申请及审核

单独考试考生须提交《报考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申请书》（附件3，以下简称“申请书”）及资格审查材料，于2019年10月11日（以邮戳为准）前

（通讯地址、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见申请书），审核通过后方可报名。

以下材料均使用A4纸打印或复印，按序号顺序排放：

1.《申请书》（附件3）。

2.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国（境）外学历者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

4.本科成绩单1份，可从本科毕业学校开具原件或从个人档案中复印并加盖档案保管部门公章。

5.两位专家填写的《报考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专家推荐信》（附件2），推荐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以上材料不存入个人档案，不提供查询，复印件均不返还。

四、报名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1.网上报名

（1）考生接到审核通过通知后方可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19年10月28日，逾期无法补报。报名期间，系统将于每天09:00-22:00开放。

（2）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s://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

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

（3）报考单位和报名点均选择“东北师范大学”，报考类别选择“定向就业”，报考专业须与申请书（附件3）填写专业一致，否则报名信息无效。

（4）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信网，网址：https://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我校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核验。

2.现场确认

网上报名成功并在线支付报名费的考生到我校进行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

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14:00-17:00或11月9日（星期六）08:30-11:00，逾期不再补办。

（2）现场确认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5268号东北师范大学本部校区综合办公楼（图书馆北侧）三楼322室。

（3）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并进行照片采集。

（4）考生还须提交一份在学信网申请下载并打印的本科学历《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复印件，具体方法参见学信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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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si.com.cn/xlcx/index.jsp）。

五、考试

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

1.初试

（1）初试时间为2019年12月21至22日(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美术学院第四科考试在12月23日进行，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2）初试地点在东北师范大学本部校区，具体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3）2019年12月14日—23日，考生自行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考试科目代码、名称等其他考试信息及要求以准考证为准。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

加初试和复试。

2.复试

复试时间在2020年3月底或4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复试地点由各招生院部指定。

六、录取

1.按照教育部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规定，各招生院部根据本单位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心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统一公示。

2.考生体检工作由学校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进行，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要求，按照《教

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规定执行。

3.录取考生应签订三方（东北师范大学、工作单位和个人）定向培养合同。在学期间不调转工资关系、人事档案及户口，不参评各类奖助学金。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东北师范大

附件【附件1：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pdf】已下载 次 

附件【附件2：报考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专家推荐信.docx】已下载1457次 

附件【附件3：报考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申请书.docx】已下载1276次 

上一条：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简章

下一条：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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